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壹、 前言

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
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
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3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即係國家為實現此
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並為農民
健康保險條例尚未增列老年給付項目
前之權宜措施。

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已有

農民 退休儲金
邱鼎翔 1

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
的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
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簡
稱農保）欠缺老年給付，亦無職業退
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
足。又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107 年 9
月 7 ∼ 8 日）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
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
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簡稱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
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

條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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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另，蔡總
統 109 年競選政見為「 退休保障多一
點 」建立農民專屬的退休金制度。

考量我國農業人口結構轉變並為
因應氣候變遷，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政府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以提
高農民年老後之經濟生活保障，鼓勵
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並促使老年農
民安心退休離農，以活絡農地利用，
促進農業人口年輕化、擴大農場經營
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此外，囿於
農民習於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動增
加家庭收入，其勞農職業身分轉換快
速，且農民收入來源勾稽亦屬不易；
另依統計，未滿 65 歲農保被保險人數
近10年平均以3.62%逐年遞減，預估
15年後人數僅約31餘萬人，加保規模
小；加之目前政府已提供老農津貼保
障農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如採用興
辦農民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方式提高
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將與其他社會保
險同樣面臨高齡少子化問題，而產生
財務運作困難並衍生基金破產的困境。

經 研 究 分 析 並 參 考 專 家 學 者 意
見，以財務安全及務實可行為原則，
乃參仿「 勞工退休金 」制度，設立
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簡稱個人專
戶），以鼓勵農民儲蓄養老方式，由
農民與政府共同按月提繳至該個人專
戶，讓農民於 65 歲後，依個人專戶
本金及累積收益，按月定期發給農民
退休儲金。「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於
109 年 5 月 2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制定。目前老農
津貼制度不變，另增加農民退休儲
金，建構雙層式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
障制度，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水準將由

「 老農津貼 」提升為「 老農津貼 」加
上「 農民退休儲金 」，提升農民晚年
經濟生活保障。

貳、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內容說明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分為 5 章，共
計 33 條，重點說明如下：
一、	 未滿 65 歲且未領取其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的農保被保險人得自願
參加。（第 3 條）

二、	 主管機關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
民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農
民退休儲金監理會，負責監理農
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
理業務。（第 4 條）

三、	 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
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
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簡稱基金運
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
經營及管理等業務。（第5條）

四、	 仿勞工退休金制度，由勞保局設
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農民
與政府共同提繳之退休儲金，存
於該個人專戶。（第 6 條）

五、	 農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
本工資（目前為 23,800 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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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基本工資調整）乘以提繳比率
（1% ∼ 10%）。農民提繳後，主
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金額，按月
提繳相同金額。（第 7 條）

六、	 農民可選擇提繳比率，1 年可調
整2次（5月及11月）。（第10條）

七、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方式，以勞
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
帳或以其他方式按月繳納。連續
6 個月扣繳未成功，視同農民自
願停止提繳；如農民要再參加農
民退休儲金，可重新提出申請。

（第 11 條）
八、	 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

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
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
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
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
農民返還。（第 12 條及第 13 條）

九、	 農民年滿 65 歲時得請領個人專
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
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
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
給。其中勞保局依全國、原住民
及身心障礙身分，分別擬訂年生
命表等基礎計算。（第 14 條及第
15 條）

十、	 農民未滿 65 歲遇有身心障礙（失
能）無法從農之特殊情形，可提
早 請 領 。 農 民 死 亡 尚 未 請 領 部
分，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
領。（第 16 條及第 17 條）

十一、	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

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
儲 金 之 權 利 ， 不 得 讓 與 、 扣
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
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
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
行之標的。（第 20 條）

參、 結語

政府為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
提高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障，在現行
老農津貼的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農民
退休儲金，讓有意願儲蓄退休儲金的
農民，能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適當
生活水準保障，照顧農民退休安養
生活。「 老農津貼 」與「 農民退休儲
金 」，為政府建構雙層式老年農民經
濟安全保障制度，將可使農民年老後
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保障，並對鼓勵
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
力結構、間接促使老農安心退休離農
及活絡農地利用等具重大助益。

依「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第 33 條
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目前
規劃於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施行前
需辦理相關行政作業，例如訂定相關
子法、資訊系統建置、下鄉向農民說
明政策宣導及向農會辦理教育訓練等
工作，均積極籌辦中。屆時未滿 65 歲
且未領取相關老年給付之農保被保險
人，可親自向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
出申請，以提升退休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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